
 

 

 

 

 

华师〔2013〕5 号 

 

 

关于做好2012年年度考核和年终评奖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院系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 

根据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关于考核和奖励

的有关规定，现就我校2012年年度考核和年终评奖工作的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 

    一、时间安排  

（一）2013年1月14日至2013年1月18日，全校统一进行2012

年年度考核工作。 

（二）各单位须将《考核结果登记表》（附件5）、《先进

个人申报汇总登记表》（附件9）在本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

少于五个工作日。并于2013年3月1日前，将本单位考核材料：《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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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考核结果登记表》（附件5）、《年度考核结果审核备案呈报

表》（附件6），连同本单位所有教职工的个人《广东省事业单

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》（附件4）送交人事处。 

其中，二级单位党政正职、机关部（处）正副部（处）长的

考核材料按照《2012年度华南师范大学内设机构及负责人考核评

价实施方案》要求于2013年3月1日前报送党委组织部。 

（三）学校将于2013年3月组织评审组评选各类奖项，2013

年4月向全校表彰。  

    二、年度考核  

（一）考核对象 

考核对象为本校事业单位正式在册在职的工作人员，包括管

理岗位人员、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和工勤技能岗位人员，根据岗位

职责以及工作标准进行考核。 

（二）考核的内容和等次 

以各类人员的岗位职责和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为依据，全面考

核工作人员的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，重点考核工作实绩。 

年度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

次。各等次的基本标准是： 

1．优秀：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表现突出，全面履行岗位职

责，高质量完成工作任务，取得显著成绩，服务对象满意度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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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合格：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表现较好，能够履行岗位职

责，全面完成工作任务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。 

3．基本合格：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表现一般，基本履行岗

位职责，基本完成工作任务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较低。 

    4．不合格：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表现较差，不能履行岗位

职责、不能完成工作任务，或者在工作中因严重失误、失职造成

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。 

（三）考核方法  

年度考核工作参照省委组织部和省人社厅《广东省事业单位

工作人员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粤人社发〔2011〕125号）和《华

南师范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暂行办法》（华师〔1996〕168号）

的有关规定进行。  

1．二级单位党政正职、机关部（处）正副部（处）长的考

核按照《华南师范大学内设机构及负责人考核评价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和《2012年度华南师范大学内设机构及负责人考核评价实

施方案》规定执行，由党委组织部、人事处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。

为加强同类岗位工作的可比性，将上述人员分为二级单位行政正

职、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书记、机关部（处）长、机关

副部（处）长等四个系列进行考核。 

2．大学城校区的机关、教辅单位人员，由所在单位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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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几种人员的考核办法：  

（1）新参加工作人员：新参加工作的各类毕业生或当年从

转业、复退军人中接收的工作人员，应对其进行考核，但在年度

考核中只写评语，不定等级。考核作为任职、定级的参考条件。  

（2）新调入人员：本年度新调进的工作人员由现工作单位

进行考核，并在年度考核中确定等级。其调任前的情况，可由原

单位提供。  

（3）派出工作人员：由学校派出参加各种专项工作的人员

参加考核并确定其考核等次。参加专项工作的表现由联系单位提

供。  

（4）派出学习人员：由单位派出学习、培训的人员需要参

加考核，并根据其学习、培训期间的表现及成绩确定等次。 

4．其他情况 

（1）全年病假累计超过6个月，事假累计超过3个月，或病

事假合计超过5个月的，不参加年度考核。 

（2）旷工连续超过5天，累计超过10天，但未达到辞退期限

的，其当年的年度考核定为不合格等次。  

5. 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考核的工作人员，经教育后仍

拒绝参加的，确定其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等次。 

（三）考核优秀等次的比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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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的有关文件精神，请各单位在考

核时,将本单位人员按专业技术人员、行政管理人员、工勤人员

三类人员分类进行考核并评定等次，优秀等次的比例应按岗位类

别分开计算。考核优秀等次人数已按不超过本单位人数（不含中

层领导）的13%下达（具体人数见附件2），中层领导的优秀等次

人数按其总数的13%下达。 

（四）受处分人员确定考核等次的规定  

1．受警告处分的当年，参加年度考核并确定等次，但不得

定为优秀。 

2. 受记过、降低岗位等级聘用（撤职）处分当年，参加年

度考核，因与职务行为有关的错误而受记过处分的，确定为不合

格，因其他错误而受记过处分的，确定为基本合格。受处分期间，

参加年度考核，只写评语、不定等次。在解除处分的当年及以后，

其年度考核不受原处分影响。 

（五）考核结果的使用  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

用制度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2〕3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年终

考核结果将作为我校推行人员聘用制度过程中人员的聘用、解

聘、调整工作岗位和薪酬发放的重要依据。  

1．考核被评为优秀或合格等次的人员，发放当年绩效考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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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金。  

2．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基本合格等次的人员，扣回当年预

发放的绩效考核奖金。连续两年被确定为基本合格的，学校可以

调整其工作岗位。本人不同意学校调整工作岗位的，学校可以随

时单方面予以解聘。其中属领导职务的，应改任非领导职务，无

法调整工作岗位的，可由本单位安排临时性工作，改发临时工资，

列入未聘人员管理。 

3．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的，扣回当年预发放的绩效考

核奖金，不能参加工资普调，学校可以调整其工作岗位。本人不

同意学校调整工作岗位的，学校可以随时单方面予以解聘。连续

两年考核为不合格的人员，学校可予以解聘。  

4．不参加年度考核的人员，扣回当年预发放的绩效考核奖

金，不参加工资普调。  

5. 本年度调进的人员、军队转业干部、复员退伍军人及新

录用的人员，按实际工作月数计发绩效考核奖金。 

（六）复核 

对年度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工作人员，可自知悉本人考核结果

之日起，五个工作日内向人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复核。 

（七）注意问题  

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登记表》（附件3）是个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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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的重要材料，为便于档案管理，请统一用16K的规格印制，

可打印或用墨水笔认真填写，不准用圆珠笔、铅笔填写。《广东

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登记表》不能附页。  

三、关于述职述廉工作  

（一）人员范围  

述职述廉人员范围是：机关部处的正、副部（处）长，院、

系、所、馆、中心等二级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。  

（二）时间安排  

述职述廉与年度考核于同一时间内同步进行，请各单位在年

度考核中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合理安排。  

（三）方式和内容  

各单位要组织有关人员在本单位全体人员大会上，采取个人

向全体教职工述职述廉的方式进行。述职的内容与以往相同。  

述廉的主要内容包括：  

1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情况：在廉洁自律方面的教育和学

习情况；有无收受红包、礼金、贵重物品和有价证券的情况；在

工作过程中有无收受好处费、回扣费的情况；有无多头领取酬金

的现象等。  

2．清理在企业兼职的情况：落实党政领导干部不准在各类

经济实体中兼职和领取报酬的要求的情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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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对校办企业加强监督管理的情况：对经济效益低的公司

的清理情况；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现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情况；实行

会计统管制的情况。  

4．对财务实施规范管理的情况：各项收费项目是否合法、 规

范；是否彻底清理了“小钱柜”的问题。  

5．有关招投标工作的情况：各单位5万元以上的基建、维修、

装修、改建和设备采购项目，是否都已经纳入学校实行招投标的

统一管理；各公司、中心、企业是否成立了招投标工作小组，对

经营性的物质采购等项目实行招投标；有无针对实行招投标后仍

然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加强监督和管理。  

6．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：领导班子和领导

干部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；党风廉政建设的宣

传、教育工作情况；有无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党风廉政建设的规章

制度；是否出现过严重责任事故；有无对明令禁止的不正之风不

制止、不查处，对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党风廉政责任范围内的事

项拒不办理，对严重违法违纪问题隐瞒不报、压制不查的情况；

有无发生重大案件，致使国家、集体资财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

大损失或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况；有无违反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

用工作暂行条例》的规定选拔任用干部，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况；

有无授意、指使、强令下属人员违反财政、金融、税务、审计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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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法规，弄虚作假的情况；有无授意、指使、纵容下属人员阻

挠、干扰、对抗监督检查，或者对办案人、检举控告人、证明人

打击报复的情况；有无对配偶、子女、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法违

纪知情不管的情况。  

7．实行校务公开的情况：成立校（院、系、馆、中心、企）

务公开工作机构的情况；制定校务公开工作条例和实行校务公开

的情况；工会组织在校务公开工作中的作用；广大教工对校务公

开工作的满意程度。  

四、年终奖励  

（一）奖项及奖励名额  

本年度设先进个人优秀奖、表扬奖共165名（按全校参加考

核人数的5%计算，各单位的奖励名额见附件2）。优秀奖、表扬

奖候选人要在推荐为考核优秀的人员中产生。 

先进个人优秀奖按全校参加考核人数的 2%计算，按岗位系

列分配名额如下：教学工作优秀奖18名，科研工作优秀奖16名，

行政管理工作优秀奖7名，教辅工作优秀奖6名，思想政治工作优

秀奖4名，工勤工作优秀奖4名，二级单位党政正职、机关部处副

处长优秀奖名额按其总数的5%分配，附中3名，附小1名、幼儿园 

1名（根据被推荐人情况评定优秀奖或表扬奖）；余下名额为表

扬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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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 

先进个人奖按《华南师范大学年终奖励暂行规定》的评选条

件进行评选，其中申报教学工作优秀奖人员本年度课堂教学质量

评估成绩至少有一门90分以上；申报科研工作优秀奖人员本年度

至少有一项T级科研成果或一项T级科研业绩。  

（三）申报先进奖的材料要求  

申报先进个人奖的人员需提交的材料包括：《先进个人申

报表》（附件3）、先进事迹材料、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（如科

研成果鉴定、获奖证书等），申报教学工作优秀奖和科研工作优

秀奖的个人还必须分别填写《申报教学工作优秀奖业绩登记表》

（附件7）和《申报科研工作优秀奖业绩登记表》（附件8），以

上材料均一试13份。 

此外，各单位须将本单位《先进个人申报汇总登记表》（附

件9）在本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五个工作日，公示结束

后上交人事处。 

（四）奖励办法  

学校公布获奖人员名单，先进个人优秀奖由学校颁发荣誉证

书和奖金800元，表扬奖由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300元。 

五、加强领导  

年度考核工作是教职工岗位聘期考核、工资、津贴分配、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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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、晋级的主要依据，是我校推进人员聘用制度的重要环节。各

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年度考核工作，按照领导考核与群众

评议相结合、考核工作实绩与考核工作态度相统一、考核内容与

岗位实际相符合的原则，不断研究和改进考核办法，努力把我校

考核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。  

 

附件：1. 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粤 

人社发〔2011〕125 号） 

          2．2012 年年度考核优秀、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 

          3．先进个人申报表 

          4. 广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

          5．华南师范大学年度考核结果登记表 

          6．华南师范大学年度考核结果审核备案呈报表 

          7．申报教学工作优秀奖业绩登记表 

          8．申报科研工作优秀奖业绩登记表 

9. 先进个人申报汇总登记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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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222.200.128.7/ism/upload/huashi_inside/xxgw/%E5%8D%8E%E5%B8%88%5b2013%5d5%E5%8F%B7/%E9%99%84%E4%BB%B66%EF%BC%9A%E5%8D%8E%E5%8D%97%E5%B8%88%E8%8C%83%E5%A4%A7%E5%AD%A62012%E5%B9%B4%E5%B9%B4%E5%BA%A6%E8%80%83%E6%A0%B8%E7%BB%93%E6%9E%9C%E5%AE%A1%E6%A0%B8%E5%A4%87%E6%A1%88%E5%91%88%E6%8A%A5%E8%A1%A8.doc
http://222.200.128.7/ism/upload/huashi_inside/xxgw/%E5%8D%8E%E5%B8%88%5b2013%5d5%E5%8F%B7/%E9%99%84%E4%BB%B67%EF%BC%9A%E7%94%B3%E6%8A%A5%E6%95%99%E5%AD%A6%E5%B7%A5%E4%BD%9C%E4%BC%98%E7%A7%80%E5%A5%96%E4%B8%9A%E7%BB%A9%E7%99%BB%E8%AE%B0%E8%A1%A8.doc
http://222.200.128.7/ism/upload/huashi_inside/xxgw/%E5%8D%8E%E5%B8%88%5b2013%5d5%E5%8F%B7/%E9%99%84%E4%BB%B68%EF%BC%9A%E7%94%B3%E6%8A%A5%E7%A7%91%E7%A0%94%E5%B7%A5%E4%BD%9C%E4%BC%98%E7%A7%80%E5%A5%96%E4%B8%9A%E7%BB%A9%E7%99%BB%E8%AE%B0%E8%A1%A8.doc
http://222.200.128.7/ism/upload/huashi_inside/xxgw/%E5%8D%8E%E5%B8%88%5b2013%5d5%E5%8F%B7/%E9%99%84%E4%BB%B69%EF%BC%9A%E5%85%88%E8%BF%9B%E4%B8%AA%E4%BA%BA%E7%94%B3%E6%8A%A5%E6%B1%87%E6%80%BB%E7%99%BB%E8%AE%B0%E8%A1%A8.xl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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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校对：吴正洋 王丰 


